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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頭質詢
陳禮祺議員

就“全域生育支持政策”以應對少子化危機提出口頭質詢

　　根據衛生局最新公佈的數據，2025年澳門新生嬰兒僅2,871名，
較2024年的3,606名大幅減少超過20%，首次跌破3,000名，創有記錄以
來新低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澳門的總和生育率已降至0.68，意味著每位
女性終生生育子女數不足一人，為全球最低水平。遠低於維持人口更替
所需的2.1。預計在2029年，澳門將正式步入“超少子化”階段。

　　新生嬰兒斷崖式下跌，猶如一顆影響深遠的“計時炸彈”，必將對本
澳未來的勞動力供給、社會保障體系、經濟活力及社會代際和諧，造成
根本且結構性的衝擊。提升居民生育意願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，絕非
單項補貼或短期措施所能扭轉。當前年輕世代生育意願低迷，是經濟壓
力、職場與家庭難以平衡、育兒支援網絡未完善以及價值觀念變遷等多
重因素疊加所致。2026年度施政報告已提出多項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方
向性措施，體現政府對此問題的重視。然而，面對持續惡化的數據與迫
在眉睫的人口結構危機，社會普遍期待更具力度、更系統化的行動綱領，
需要以高度優先的態度，進行頂層的“全域政策”設計，通過跨部門協作，
構建“願生育、敢生育、善養育”的全方位支持體系。為此，本人提出以
下質詢：

　　一、關於育兒津貼制度的優化
　　現行出生津貼、結婚津貼為定額發放，申請人須為社保受益人，在
事實發生前12個月內最少供款9個月（或領取養老/殘疾金），定額津貼
對養育成本隨子女數量遞增的多胎家庭作用有限，加上部份申請人未必
在結婚或生育前12個月有工作，特別是計劃生育"二胎"或以上的家庭，
可能其中一方已全職照顧家庭而沒有進行社保供款，種種情況下反映兩
項津貼，未能完全覆蓋所有育齡及適婚家庭。作為目前生育及結婚最直
接的兩項津貼，是否有條件研究修訂申請人社保供款的月份限制及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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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“階梯式津貼”作為激勵措施？

　　二、關於輔助生殖服務的支援
　　生育能力具有明顯的年齡窗口期，治療時機至關重要。隨著社會觀
念改變，本澳輔助生殖服務的需求持續增大，但漫長的評估與治療輪候，
對高齡或急需治療的夫婦而言，可能意味著成功率下降與機會流失。加
上現行補助上限僅兩個週期，對可能需要進行第三週期的家庭造成財政
上的壓力，考量經濟情況、年齡及身體狀況等原因，令有意生育但需輔
助的家庭造成無助，建議長遠研究放寛補助上限至第三週期。特區政府
預計2026年上半年處理110宗補助個案，請問目前本澳輔助生殖服務的個
案進度情況？

　　三、關於經濟房屋置換制度的推進
　　根據現行法律，一人家團申請經濟房屋時僅能選購一房（T1）單位，
且不具備換購機制。許多青年在購買T1單位後，因結婚、生育後居住空
間不足，阻礙家庭生育規劃。而政府於去年已開展“經屋置換制度”可行
性研究並委託機構進行問卷調查，此舉讓渴望透過改善居住環境實現生
育計劃的家庭對政策落地的期待。因此就針對因婚育導致“居住錯配”的
問題，當局會否在制定經屋置換制度方案時，明確將“支持生育”作為核
心原則之一，讓“家有初生”或“多胎家庭”的家團，在置換制度中享有優
先權或加分等措施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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